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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

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兰州化物所”）于 2015 年 6 月 25 日签署了《技术转让

（技术秘密）合同》，兰州化物所自愿将其合法拥有的中药配方颗粒的制备与鉴

别技术秘密（以下简称“技术秘密”）的使用权和转让权全部转让给公司。公司

愿意受让并且实施技术秘密，在获得国家相关政策许可后，进行工业化生产、销

售，并按约定支付费用。本次技术受让属于公司必要的技术储备。 

二、交易对方情况 

    兰州化物所为国立研究机构，目前主要开展资源与能源、新材料、生态与健

康等领域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工作，所长夏谷春。公司与兰

州化物所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甲方（受让方）：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转让方）：中国科学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 

（一）乙方转让给甲方的技术秘密内容 

1、技术秘密的范围：中药配方颗粒 300 种产品的制备工艺，产品检验以及

测试方法。 

2、技术指标和参数：选用的传统中药饮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

版)；中药配方颗粒制备符合《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暂行规定》和《中药配方颗粒

质量标准研究的技术要求》的要求，制备的配方颗粒具有各自的制备工艺路线和



相应的制备技术参数；配方颗粒中指标成分的含量高于相应的传统中药饮片，农

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符合国家《药典》标准。 

3、本技术秘密的工业化开发程度：乙方仅进行过实验室小批量试生产。在

本合同生效前，乙方尚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商业开发或转让或许可任何第三方实

施本合同技术秘密。 

4、首批技术转让品种数为 300 种，剩余的 100 个品种双方另行签定科研合

作协议书约定相关条款。 

（二）甲方使用、实施技术秘密的方式方法 

1、实施范围：甲方有权自行建立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线，独家进行工业开发

生产以及全国的市场销售活动。有权在现有技术基础上研究开发并获得新技术及

相关的全部权利和利益。 

2、实施方式：甲方独家生产、销售合同产品。建立中药配方颗粒生产线，

生产规模由甲方自行确定。未经甲方书面许可，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许可第三方

实施相关技术。 

3、实施期限：本合同生效、乙方交付全部技术资料后开始实施，期限同本

合同期限。 

（三）技术秘密转让费用 

技术秘密使用费由甲方支付乙方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四）违约责任 

1、乙方不提供合同所规定的技术资料，或提供的技术资料不完整，或所提

供的技术资料无法实施，或拒不提供技术服务及培训的，致使甲方无法生产出符

合标准的合同产品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自己实施或许可甲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实施技术秘密的，甲方有权

要求乙方立即停止这种实施或许可行为，也有权单方直接解除本合同。 

3、甲方拒付保证金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要求返还已交付的全部技术资

料。  

4、甲方违反本合同其他义务包括但不限于：生产销售的产品有重大瑕疵且

不符合本合同确定的产品标准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5、本合同对于违约行为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近年来，中药配方颗粒增速较快，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国家对中药配方颗粒

试点资质有望放开，同时，甘肃省卫生计生委等单位联合下发的《甘肃省中医药

产业发展先行先试实施方案》也明确要求积极开展中药配方颗粒研制、生产和使

用。此次公司与兰州化物所签订中药配方颗粒的制备与鉴别技术秘密转让合同,

旨在积极开展中药配方颗粒试制、生产和销售, 如果公司配方颗粒能够形成规模

化生产和销售，将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有利于公司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提高

公司核心竞争力，对未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五、风险提示  

鉴于中药配方颗粒试点资质未明确放开，同时公司规模化生产和销售中药配

方颗粒的各阶段也存在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项目短期内对公司业绩不会有实

质影响。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技术转让(技术秘密)合同。  

 

特此公告 

 

   

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